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
二次全体会议，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张
德江委员长向大会报告工作。会议并听取
了关于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
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就座。

张德江在报告中说，过去一年，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国人大常委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法行使职权，
充分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用，认真完成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
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张德江从7个方面回顾了过去一年的主
要工作。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自信。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于
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庆祝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成立60周年，增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展第一个国
家宪法日活动，大力弘扬宪法精神。二是抓
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充分发挥立法的
引领和推动作用。常委会突出立法重点，加
快立法步伐，完善立法机制，提升立法效果，在
一批重要立法项目上取得新进展，通过立法
推动和落实重大改革举措，深入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一年来，共审议20件法律草
案，修改法律10件，制定法律2件，作出8个法
律解释。三是依法对有关法律问题作出决
定，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普选、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
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
有关法律规定等问题作出决定，有力促进和
保障宪法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相关工作的顺利
开展。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监督工作针
对性和实效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职权，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加强预算决算审查
监督，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完善监督工作方式方法。一年来，共听取

审议“一府两院”13个工作报告，检查4部法
律实施情况，开展3次专题询问、4项专题调
研。五是尊重代表主体地位，提高代表服务
保障工作水平。六是加强与地方人大联系，
共同推进人大工作完善发展。开展县乡人大
工作和建设专题调研，加大学习培训和工作
交流力度，就常委会工作情况和起草工作报
告征求地方人大、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
七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统筹做好对外交往、
新闻宣传等工作。

张德江指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同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大代表、人
民群众的期待相比，常委会工作还存在一些
差距和不足。我们将自觉接受人大代表和
人民群众的监督，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建
议，不断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更好地依法
行使职权、开展工作。

关于今后一年的工作，张德江指出，全国
人大常委会2015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
治党的战略布局，依法行使职权、积极开展工
作，充分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坚决维护宪法
法律权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张德江从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
和“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深化和拓展代表
工作、做好人大对外交往工作、加强常委会自
身建设等方面阐述了2015年的主要工作。

张德江指出，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已经
依法依纪严肃查处。这个案件教训十分深
刻，必须引以为戒，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要
切实加强党对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领导，把
好代表“入口关”，坚持严格依法办事，充分
发挥各级人大常委会职能作用，完善代表资
格审查机制，加强对选举全过程的有效监
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就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作
了说明。李建国说，我国现行立法法自
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规范立法活动，推
动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践证明，立法法确立的立法制度总体是符
合国情、行之有效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民群众对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有许多新期盼，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新要求，立
法工作面临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
问题，适时修改立法法十分必要。

李建国说，在修改立法法工作中，注意把
握了以下几点：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关于
贯彻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两个决定
的重要举措分工方案，凡涉及立法法修改的举
措和要求，都通过修改立法法予以落实。二是
突出重点，着力围绕提高立法质量完善制度。
三是积极稳妥，分步推进。各方面对修改立法
法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少。这一次修改立法
法是部分修改，不是全面修改，对可改可不改
的暂不改；对认识比较一致、条件成熟的，予以
补充完善；对认识尚不统一的，继续深入研究；
对属于工作机制和法律实施层面的问题，通过
加强和改进相关工作予以解决。

在说明修改立法法的工作过程后，李建
国从6个方面说明了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
主要内容：一是完善立法体制，包括实现立
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
法权、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对部门规章和地
方政府规章权限进行规范。二是发挥人大
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三是深入推进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四是完善制定行政法
规的程序。五是加强备案审查。六是对司
法解释的规范和监督。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
沈跃跃主持。会议开始时沈跃跃说，今天是

“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主席团向各位女代
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
女，向世界各国妇女，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
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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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听取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立法是国家的
重要政治活动，立法法则是规范国家立法活
动的重要法律，是“管法的法”。作为十二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立法法
修正案草案8日提请大会审议。

这是立法法颁布15年来的首次修改，
对于完善我国立法体制，提高立法质量和立
法效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立法法对规范
立法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立法逐步从过去
总结经验为主，发展到“引领改革、推动发展”
为主，立法任务、立法方式也在发生着重大变
化。而我国立法体系、能力上还存在诸多不
足，立法工作还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

部门主导痼疾难消、“立法不作为”露出
苗头、资源分配不科学、公众参与实效不足、
立法监督难落实处、立法队伍人才紧缺……
这些“短板”制约着立法提质增效发挥引领、
推动、保障作用。

“为了适应立法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需
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总结立法法施行以来推进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的实践经验，适时修改立法
法，是十分必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李建国8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作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说明时指出。

“这次修改包括发挥立法引领推动、人
大立法主导这两个作用，着力提高立法质
量，拓展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
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和调整等很多
方面，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的修改。”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鹰说。

在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立法法
修正案草案之后，草案再次提请全国人代会
审议凸显了这部法律修改的重要性。根据草
案说明，这次修改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其中
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立法体制的完善。

我国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
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完善立法体制
提出了明确要求。在立法体制上，草案体现
了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赋予设区的市地
方立法权，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对部门规章
和地方政府规章权限进行规范。

例如，针对现行授权立法规定比较原
则，以往有些授权范围过于笼统、缺乏时限
要求等问题，草案增加规定，授权决定不仅
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还要明确授权
的事项、期限和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
当遵循的原则等；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
限届满的六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
决定实施的情况。

根据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地方的建
议，草案将“税收”专设一项作为第六项，明

确“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基
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

为进一步明确规章的制定权限范围，推
进依法行政，草案规定，制定部门规章，没有
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依
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
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
的权力、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等等。

不难看出，这些修改更加注重对公民权
益的保障，也进一步厘清地方政府权力的边
界，明确了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严格按照
一定的层级关系，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

立法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历经立
项、起草、审议、修改等多个环节，需要各相
关方面共同配合，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方
利益的影响。

法律起草过程中，有的部门对规定自身
责任和义务的立法积极性不高，导致一些重
要立法迟迟不能出台；有的地方领导“拍脑
袋”决策，搞立法上的“形象工程”“政绩工
程”，一些不该立的法也仓促上马……

“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必然要求在党
的领导下发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
的主导作用。”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

草案加强和改进了法律起草机制，规定
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
构可以提前参与有关方面的法律草案起草

工作；涉及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事项的
法律草案，可以由全国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
会或者常委会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草案还更多地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
的作用，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
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征求代表的意见；立法调
研可以邀请有关的代表参加。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
法质量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
全会对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出了
一系列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全
国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也提出了
许多好的意见建议。

据此，草案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
径，开展立法协商，完善立法论证、听证、法律草
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制度；健全审议和表决机制；
增加法律通过前评估、法律清理、制定配套规
定、立法后评估等一系列推进科学立法的措施。

“科学立法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能拍脑
袋做决策；民主立法就是要多听方方面面的
意见，多吸取社会智慧。”十二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发言人傅莹强调，法律是对社会共识
的凝结，所以制定的每一部法律都要切实地
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反映人民的利益，要
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

草案还对制定行政法规的程序作出进
一步完善，加强了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并加强了对司法解释的规范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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